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581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聖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浩倫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

度金訴字第40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562號），提起上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林聖龍羈押期間，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貳拾玖日起，延長貳

月。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林聖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29日訊問後，依憑原審判決所載證據，認被告涉犯參與犯

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犯罪嫌疑重

大，被告供承尚有多起詐欺案件經偵辦中，本件被告之犯罪

時間則各為民國113年6月21日、27日，足見其有反覆實施詐

欺犯罪之虞，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

原因，且有羈押之必要，於113年10月29日裁定羈押，先予

敘明。

二、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下列各款之罪，其嫌疑重大，有

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

得羈押之：七、刑法第339條、第339條之3之詐欺罪、第339

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定

有明文。又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

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

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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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2月，以延長1次為限。審判中每

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

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刑事

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刑事

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所列各

款犯罪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侵害較為重大，且對社

會治安破壞亦鉅，其犯罪性質從實證之經驗而言，犯罪行為

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故為避免此種犯

罪型態之犯罪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再次興起犯

罪之意念而再為同一之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之方

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羈押時，

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準備或預備再為同一之犯

罪，而僅須由其犯罪之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次

犯下該條所列之罪行，而該某種條件，現在正存在於被告本

身或其前犯罪之外在條件並未有明顯之改善，而可使人相信

在此等環境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

有反覆實施該條犯罪之虞。至於有無羈押之必要，則由法院

以上述羈押之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之裁量為其裁量標準，除

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

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

或預防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

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

三、被告經訊問後，坦承全部犯行，並有告訴人指述、對話紀錄

擷圖、現場照片、契約書及扣案物品等可資佐證，足認被告

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

犯罪嫌疑均屬重大。被告除113年6月27日遭查獲本案犯行

外，另因涉嫌詐欺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

檢）、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

起公訴，又因涉嫌詐欺案件，經臺北地檢、桃園地檢、臺灣

基隆地方檢察署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中，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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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被告顯係於密接時間內為多次詐欺

取財犯行，當足認其有反覆實施詐欺犯行之虞，有刑事訴訟

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本件雖已言詞辯論終

結，然衡酌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

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本院認仍有

繼續羈押之必要，尚無從以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侵害

較小之手段替代之。

四、綜上，經本院訊問被告並審酌全案卷證，認被告所犯上開各

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行詐欺犯罪

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事由，非

予繼續羈押，顯難確保日後刑罰之執行，有繼續羈押之必

要，應自114年1月29日起延長羈押期間2月。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作成本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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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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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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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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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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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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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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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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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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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581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聖龍






選任辯護人  張浩倫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0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562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林聖龍羈押期間，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貳拾玖日起，延長貳月。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林聖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訊問後，依憑原審判決所載證據，認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犯罪嫌疑重大，被告供承尚有多起詐欺案件經偵辦中，本件被告之犯罪時間則各為民國113年6月21日、27日，足見其有反覆實施詐欺犯罪之虞，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之必要，於113年10月29日裁定羈押，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下列各款之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七、刑法第339條、第339條之3之詐欺罪、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又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2月，以延長1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所列各款犯罪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侵害較為重大，且對社會治安破壞亦鉅，其犯罪性質從實證之經驗而言，犯罪行為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故為避免此種犯罪型態之犯罪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再次興起犯罪之意念而再為同一之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之方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羈押時，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準備或預備再為同一之犯罪，而僅須由其犯罪之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次犯下該條所列之罪行，而該某種條件，現在正存在於被告本身或其前犯罪之外在條件並未有明顯之改善，而可使人相信在此等環境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有反覆實施該條犯罪之虞。至於有無羈押之必要，則由法院以上述羈押之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之裁量為其裁量標準，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或預防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
三、被告經訊問後，坦承全部犯行，並有告訴人指述、對話紀錄擷圖、現場照片、契約書及扣案物品等可資佐證，足認被告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犯罪嫌疑均屬重大。被告除113年6月27日遭查獲本案犯行外，另因涉嫌詐欺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又因涉嫌詐欺案件，經臺北地檢、桃園地檢、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中，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被告顯係於密接時間內為多次詐欺取財犯行，當足認其有反覆實施詐欺犯行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本件雖已言詞辯論終結，然衡酌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本院認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尚無從以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
四、綜上，經本院訊問被告並審酌全案卷證，認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行詐欺犯罪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事由，非予繼續羈押，顯難確保日後刑罰之執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自114年1月29日起延長羈押期間2月。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作成本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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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張浩倫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
度金訴字第40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562號），提起上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林聖龍羈押期間，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貳拾玖日起，延長貳
月。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林聖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29日訊問後，依憑原審判決所載證據，認被告涉犯參與犯
    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犯罪嫌疑重
    大，被告供承尚有多起詐欺案件經偵辦中，本件被告之犯罪
    時間則各為民國113年6月21日、27日，足見其有反覆實施詐
    欺犯罪之虞，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
    原因，且有羈押之必要，於113年10月29日裁定羈押，先予
    敘明。
二、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下列各款之罪，其嫌疑重大，有
    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
    得羈押之：七、刑法第339條、第339條之3之詐欺罪、第339
    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定
    有明文。又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
    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
    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
    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2月，以延長1次為限。審判中每
    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
    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刑事
    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刑事
    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所列各
    款犯罪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侵害較為重大，且對社
    會治安破壞亦鉅，其犯罪性質從實證之經驗而言，犯罪行為
    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故為避免此種犯
    罪型態之犯罪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再次興起犯
    罪之意念而再為同一之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之方
    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羈押時，
    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準備或預備再為同一之犯罪
    ，而僅須由其犯罪之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次犯
    下該條所列之罪行，而該某種條件，現在正存在於被告本身
    或其前犯罪之外在條件並未有明顯之改善，而可使人相信在
    此等環境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有
    反覆實施該條犯罪之虞。至於有無羈押之必要，則由法院以
    上述羈押之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之裁量為其裁量標準，除被
    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
    、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或
    預防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
    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
三、被告經訊問後，坦承全部犯行，並有告訴人指述、對話紀錄
    擷圖、現場照片、契約書及扣案物品等可資佐證，足認被告
    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
    犯罪嫌疑均屬重大。被告除113年6月27日遭查獲本案犯行外
    ，另因涉嫌詐欺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
    公訴，又因涉嫌詐欺案件，經臺北地檢、桃園地檢、臺灣基
    隆地方檢察署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中，有本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被告顯係於密接時間內為多次詐欺取
    財犯行，當足認其有反覆實施詐欺犯行之虞，有刑事訴訟法
    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本件雖已言詞辯論終結
    ，然衡酌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
    、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本院認仍有繼
    續羈押之必要，尚無從以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侵害較
    小之手段替代之。
四、綜上，經本院訊問被告並審酌全案卷證，認被告所犯上開各
    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行詐欺犯罪
    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事由，非
    予繼續羈押，顯難確保日後刑罰之執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
    ，應自114年1月29日起延長羈押期間2月。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作成本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581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聖龍



選任辯護人  張浩倫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0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562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林聖龍羈押期間，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貳拾玖日起，延長貳月。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林聖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訊問後，依憑原審判決所載證據，認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犯罪嫌疑重大，被告供承尚有多起詐欺案件經偵辦中，本件被告之犯罪時間則各為民國113年6月21日、27日，足見其有反覆實施詐欺犯罪之虞，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之必要，於113年10月29日裁定羈押，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下列各款之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七、刑法第339條、第339條之3之詐欺罪、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又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2月，以延長1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亦分別有明文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所列各款犯罪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侵害較為重大，且對社會治安破壞亦鉅，其犯罪性質從實證之經驗而言，犯罪行為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故為避免此種犯罪型態之犯罪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再次興起犯罪之意念而再為同一之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之方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羈押時，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準備或預備再為同一之犯罪，而僅須由其犯罪之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次犯下該條所列之罪行，而該某種條件，現在正存在於被告本身或其前犯罪之外在條件並未有明顯之改善，而可使人相信在此等環境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有反覆實施該條犯罪之虞。至於有無羈押之必要，則由法院以上述羈押之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之裁量為其裁量標準，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或預防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
三、被告經訊問後，坦承全部犯行，並有告訴人指述、對話紀錄擷圖、現場照片、契約書及扣案物品等可資佐證，足認被告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犯罪嫌疑均屬重大。被告除113年6月27日遭查獲本案犯行外，另因涉嫌詐欺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又因涉嫌詐欺案件，經臺北地檢、桃園地檢、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中，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被告顯係於密接時間內為多次詐欺取財犯行，當足認其有反覆實施詐欺犯行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本件雖已言詞辯論終結，然衡酌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本院認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尚無從以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
四、綜上，經本院訊問被告並審酌全案卷證，認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行詐欺犯罪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事由，非予繼續羈押，顯難確保日後刑罰之執行，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自114年1月29日起延長羈押期間2月。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作成本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